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403號

上  訴  人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皓瑜 

訴訟代理人  林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林芸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美容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逸旋律師

受 告知 人  豪情世家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維孝（任期112.7.19至113.8.31）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5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0年度桃簡字第1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於二審補充略以：

　㈠起訴主張略以：

　　被上訴人為桃園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

　　樓房屋，所在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所有權人，而為豪情世家

　　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並為系爭2樓房屋外

　　牆（下稱系爭外牆）共有人。系爭大樓原有瓦斯管線（下稱

　　地下管線）係位於系爭大樓戶外磁磚及水泥走道下方，然上

　　訴人卻於民國000年00月間，在系爭外牆設置如原審判決附

　　圖編號A-B、B-C、C-D、D-E、E-F、F-G、G-H所示之瓦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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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下稱外牆管線、或系爭管線），取代地下管線，未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事先通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

　　系爭外牆，妨害被上訴人對於系爭外牆所有權行使，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

　　系爭管線。並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外牆管線拆除。

　㈡二審補充略以：

　　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6號2樓房屋，其四面外牆全部遭瓦斯

管線圍繞，其中2樓房屋後方圍繞者係46號這棟樓自己的瓦

斯管線，但其他三面外牆係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

管線（即本案請求拆除之系爭外牆管線）圍繞，系爭社區全

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然當初施設

外牆管線前，卻完全未通知被上訴人。上訴人所稱：其提出

之三種管線方案，除現行方案外，其他2種方案較危險及維

修困難等，僅為其片面之詞。上訴人因系爭外牆管線之設

置，居住非常不安，上訴人依法請求拆除，並非權利濫用。

二、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及提起上訴略稱：

　㈠原審答辯略以：系爭地下管線於104.9.1因管線老舊而發生

瓦斯外洩，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管委會）同意更換管

線，已選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始設置外牆管線於系爭

外牆上，非無權占用系爭外牆。另若拆除外牆管線將影響系

爭大樓內即桃園市○○區○○○街00號1至12樓住戶使用瓦

斯，且將外牆管線拆除，重新設置地下管線成本高昂、維修

查漏困難，影響公共利益，對造請求拆除外牆管線為權利濫

用，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提起上訴略稱：104.9.1上訴人因接獲消防局通知系爭社區

有部分瓦斯管線漏氣，當日隨即派員陳昭仁前往緊急關閉瓦

斯管線開關，同時與社區管理員、總幹事、副主委等商討管

線遷移路徑，當時討論出以沿著46號1、2樓地板間隔處外牆

供給48號1至12樓住戶瓦斯之路徑，較為可行且安全，惟仍

表示須由社區決定，社區管委會於數日後將陳昭仁繪製之管

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蓋用社區印章後交還上訴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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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施工時，社區人員並協同陳昭仁至各電梯張貼施工公

告，嗣約於104年9月中上旬施工完畢。是系爭外牆管線係經

系爭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上訴人

當初施工為期10多天，施工期間停供天然氣、發出聲響、住

戶亦會經過，被上訴人身為社區住戶不可能諉為不知，系爭

外牆管線施工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未有住戶表示反對之意

思，足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再者，本件倘需重新設置

管線，經上訴人評估有三種方式（本院卷一298頁附表所

示），其中現行方案即目前之外牆管線，實為最安全且維修

最容易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安全為由主張應拆除現行管線而

更改為其他方式，實不足採。且被上訴人因拆除現行管線所

獲之利益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

造成損害極大，顯屬權利濫用。再者，系爭房屋外牆為該公

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所共有，被上訴人請求拆除附於外牆之

系爭管線，應屬重大修繕及改良，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行

之，本件上訴人個人起訴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三、於本件二審程序，本院認系爭社區管委會就本案具有利害關

係，故將本件訴訟告知該管委會，據其主委具狀說明及陳述

略以：待本案判決確定後，社區將開會討論如何處理等語。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將系爭2樓

房屋外牆如附圖所示之系爭瓦斯管線拆除，並依職權准被上

　　訴人得為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

廢棄。2.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

    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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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等規

定，訴請上訴人拆除攀附圍繞於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

之系爭管線為有理由等節，本院認定之事實與所採見解均與

原審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均援用原審

之判決理由，不再贅述。

　㈡上訴意旨固稱：被上訴人以其個人起訴請求拆除屬於系爭大

樓共用部分之外牆上之系爭管線，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

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

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

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

第11條第1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

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復參酌

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

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是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公寓大廈

的共用部分（如外牆），理論上仍居於共有人之關係，從

而，若牽涉到共用部分之侵害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固賦予

本非權利所有人之管理機關亦有制止及得請求處理之權限，

然各區分所有人仍可本於民法關於所有權、共有人之物上請

求權等規定提起訴訟，應屬法理之然。故上訴人指謫本件被

上訴人之起訴為當事人不適格一節，不足憑採。

　㈢上訴人上訴意旨仍稱：其施設系爭管線，係經社區管委會於

　　上訴人提出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上蓋用社區印

章，並於施工時在各電梯張貼公告，故係經社區管委會同意

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104年9、10月上訴人施工期

間停氣數日，住戶理應知悉，被上訴人亦難諉為不知，於施

工完畢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無住戶表示反對之意，足認已有

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查，經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傳喚證

人陳昭仁（000年0月間擔任上訴人總領班，參與系爭管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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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與設置）到庭，其固證稱：當時確有取得管委會蓋章之

同意書等語，然其亦陳明：無法提出當時之管委會同意書、

或住戶之同意書（參本院卷一第383-393頁筆錄），則其所

述是否為真，已非無疑。而參酌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

規定之立法意旨略以「為期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工程順

利進行，爰於第1項規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後，始得通過其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之」，及審酌被上

訴人所述「系爭瓦斯管線係圍繞於被上訴人2樓房屋之三面

外牆，且系爭管線係48號1至12樓住戶之管線，尚非被上訴

人所住46號這棟樓自己的管線，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

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等情（管線情形詳原審卷第

25、27頁相片），是本院認天然氣事業法雖於100.2.1始公

布施行，然其立法意旨之考量應屬事理及法理所必然，不待

法律明文規定。且於94年間系爭管線施設當時，固可認系爭

社區瓦斯管線漏氣因事出突然，有緊急先為暫時性處理之必

要，然於緊急狀況解除後，仍應本於考量系爭社區全體住戶

之利益，另為全面性、整體性之規劃設置，不應有特別侵害

某一住戶權益之情形。故上訴人前揭所辯，均難認有據，不

足為憑【至證人陳昭仁固證稱：當初施工時，46號2樓住戶

陳小姐有制止，後來經取得管委會同意書才繼續施作，但之

後就沒有再遇到陳小姐等語，然此情業據被上訴人陳美容當

庭否認，而證人亦證稱現已不記得當時該位陳小姐之長相等

語，則證人所述該位陳小姐是否即為本案被上訴人，已非無

疑。況且，縱認其所言真為，則該名「陳小姐」當時既已出

面明白表示反對施設於46號2樓外牆，足認其已明示反對之

意思，然上訴人事後卻未得到該名住戶之同意書，即仍逕為

施設系爭管線，益足認上訴人之施設程序確具有瑕疵，併此

敘明】。

　㈣至上訴人稱：被上訴人拆除現行系爭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

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

顯屬權利濫用等語。惟如前所述，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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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四面中有三面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圍

繞，衡諸常情，應認一般人對此情均難以容忍，況依上訴人

所述：若需拆除系爭外牆管線，拆除前，會先行斷氣，所以

應無安全上疑慮（參本院卷一第116頁112.4.27筆錄），及

參照上訴人就本件瓦斯管線路徑所提3種方案之說明附表，

所需工期分別為2日、14日、2日（卷一298頁），足認系爭

瓦斯管線如經拆除而另行施設，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

停供日數至多為14日，並非永久無瓦斯可用，相較權衡被上

訴人房屋長期以來所受之侵害情節，應認被上訴人並無權利

濫用之情。

六、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所持見解、理由及判決結果，均核無不

    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

請就「本案瓦斯管線之設置有無其他施工方案及相關事項」

送鑑定一事，然按不論前開鑑定之結論為何，均不影響系爭

管線無權占用系爭牆面之事實，況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3.

18起訴（參原審卷第3頁起訴狀），上訴人遲於113.8.1本院

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始明確表示聲請送鑑定（參本院卷二

第77頁筆錄），亦有延滯訴訟之情，是本院認並無鑑定之必

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振嘉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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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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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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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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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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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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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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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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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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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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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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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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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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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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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403號
上  訴  人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皓瑜  
訴訟代理人  林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林芸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美容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逸旋律師
受 告知 人  豪情世家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呂維孝（任期112.7.19至113.8.3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5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0年度桃簡字第1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於二審補充略以：
　㈠起訴主張略以：
　　被上訴人為桃園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
　　樓房屋，所在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所有權人，而為豪情世家
　　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並為系爭2樓房屋外
　　牆（下稱系爭外牆）共有人。系爭大樓原有瓦斯管線（下稱
　　地下管線）係位於系爭大樓戶外磁磚及水泥走道下方，然上
　　訴人卻於民國000年00月間，在系爭外牆設置如原審判決附
　　圖編號A-B、B-C、C-D、D-E、E-F、F-G、G-H所示之瓦斯管
　　線（下稱外牆管線、或系爭管線），取代地下管線，未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事先通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
　　系爭外牆，妨害被上訴人對於系爭外牆所有權行使，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
　　系爭管線。並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外牆管線拆除。
　㈡二審補充略以：
　　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6號2樓房屋，其四面外牆全部遭瓦斯管線圍繞，其中2樓房屋後方圍繞者係46號這棟樓自己的瓦斯管線，但其他三面外牆係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即本案請求拆除之系爭外牆管線）圍繞，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然當初施設外牆管線前，卻完全未通知被上訴人。上訴人所稱：其提出之三種管線方案，除現行方案外，其他2種方案較危險及維修困難等，僅為其片面之詞。上訴人因系爭外牆管線之設置，居住非常不安，上訴人依法請求拆除，並非權利濫用。
二、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及提起上訴略稱：
　㈠原審答辯略以：系爭地下管線於104.9.1因管線老舊而發生瓦斯外洩，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管委會）同意更換管線，已選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始設置外牆管線於系爭外牆上，非無權占用系爭外牆。另若拆除外牆管線將影響系爭大樓內即桃園市○○區○○○街00號1至12樓住戶使用瓦斯，且將外牆管線拆除，重新設置地下管線成本高昂、維修查漏困難，影響公共利益，對造請求拆除外牆管線為權利濫用，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提起上訴略稱：104.9.1上訴人因接獲消防局通知系爭社區有部分瓦斯管線漏氣，當日隨即派員陳昭仁前往緊急關閉瓦斯管線開關，同時與社區管理員、總幹事、副主委等商討管線遷移路徑，當時討論出以沿著46號1、2樓地板間隔處外牆供給48號1至12樓住戶瓦斯之路徑，較為可行且安全，惟仍表示須由社區決定，社區管委會於數日後將陳昭仁繪製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蓋用社區印章後交還上訴人，其後於施工時，社區人員並協同陳昭仁至各電梯張貼施工公告，嗣約於104年9月中上旬施工完畢。是系爭外牆管線係經系爭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上訴人當初施工為期10多天，施工期間停供天然氣、發出聲響、住戶亦會經過，被上訴人身為社區住戶不可能諉為不知，系爭外牆管線施工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未有住戶表示反對之意思，足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再者，本件倘需重新設置管線，經上訴人評估有三種方式（本院卷一298頁附表所示），其中現行方案即目前之外牆管線，實為最安全且維修最容易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安全為由主張應拆除現行管線而更改為其他方式，實不足採。且被上訴人因拆除現行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顯屬權利濫用。再者，系爭房屋外牆為該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所共有，被上訴人請求拆除附於外牆之系爭管線，應屬重大修繕及改良，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行之，本件上訴人個人起訴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三、於本件二審程序，本院認系爭社區管委會就本案具有利害關係，故將本件訴訟告知該管委會，據其主委具狀說明及陳述略以：待本案判決確定後，社區將開會討論如何處理等語。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將系爭2樓房屋外牆如附圖所示之系爭瓦斯管線拆除，並依職權准被上
　　訴人得為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
    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
    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等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攀附圍繞於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之系爭管線為有理由等節，本院認定之事實與所採見解均與原審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均援用原審之判決理由，不再贅述。
　㈡上訴意旨固稱：被上訴人以其個人起訴請求拆除屬於系爭大樓共用部分之外牆上之系爭管線，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第11條第1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復參酌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是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公寓大廈的共用部分（如外牆），理論上仍居於共有人之關係，從而，若牽涉到共用部分之侵害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固賦予本非權利所有人之管理機關亦有制止及得請求處理之權限，然各區分所有人仍可本於民法關於所有權、共有人之物上請求權等規定提起訴訟，應屬法理之然。故上訴人指謫本件被上訴人之起訴為當事人不適格一節，不足憑採。
　㈢上訴人上訴意旨仍稱：其施設系爭管線，係經社區管委會於
　　上訴人提出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上蓋用社區印章，並於施工時在各電梯張貼公告，故係經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104年9、10月上訴人施工期間停氣數日，住戶理應知悉，被上訴人亦難諉為不知，於施工完畢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無住戶表示反對之意，足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查，經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陳昭仁（000年0月間擔任上訴人總領班，參與系爭管線之搶修與設置）到庭，其固證稱：當時確有取得管委會蓋章之同意書等語，然其亦陳明：無法提出當時之管委會同意書、或住戶之同意書（參本院卷一第383-393頁筆錄），則其所述是否為真，已非無疑。而參酌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略以「為期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工程順利進行，爰於第1項規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後，始得通過其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之」，及審酌被上訴人所述「系爭瓦斯管線係圍繞於被上訴人2樓房屋之三面外牆，且系爭管線係48號1至12樓住戶之管線，尚非被上訴人所住46號這棟樓自己的管線，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等情（管線情形詳原審卷第25、27頁相片），是本院認天然氣事業法雖於100.2.1始公布施行，然其立法意旨之考量應屬事理及法理所必然，不待法律明文規定。且於94年間系爭管線施設當時，固可認系爭社區瓦斯管線漏氣因事出突然，有緊急先為暫時性處理之必要，然於緊急狀況解除後，仍應本於考量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利益，另為全面性、整體性之規劃設置，不應有特別侵害某一住戶權益之情形。故上訴人前揭所辯，均難認有據，不足為憑【至證人陳昭仁固證稱：當初施工時，46號2樓住戶陳小姐有制止，後來經取得管委會同意書才繼續施作，但之後就沒有再遇到陳小姐等語，然此情業據被上訴人陳美容當庭否認，而證人亦證稱現已不記得當時該位陳小姐之長相等語，則證人所述該位陳小姐是否即為本案被上訴人，已非無疑。況且，縱認其所言真為，則該名「陳小姐」當時既已出面明白表示反對施設於46號2樓外牆，足認其已明示反對之意思，然上訴人事後卻未得到該名住戶之同意書，即仍逕為施設系爭管線，益足認上訴人之施設程序確具有瑕疵，併此敘明】。
　㈣至上訴人稱：被上訴人拆除現行系爭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顯屬權利濫用等語。惟如前所述，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四面中有三面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圍繞，衡諸常情，應認一般人對此情均難以容忍，況依上訴人所述：若需拆除系爭外牆管線，拆除前，會先行斷氣，所以應無安全上疑慮（參本院卷一第116頁112.4.27筆錄），及參照上訴人就本件瓦斯管線路徑所提3種方案之說明附表，所需工期分別為2日、14日、2日（卷一298頁），足認系爭瓦斯管線如經拆除而另行施設，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停供日數至多為14日，並非永久無瓦斯可用，相較權衡被上訴人房屋長期以來所受之侵害情節，應認被上訴人並無權利濫用之情。
六、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所持見解、理由及判決結果，均核無不
    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請就「本案瓦斯管線之設置有無其他施工方案及相關事項」送鑑定一事，然按不論前開鑑定之結論為何，均不影響系爭管線無權占用系爭牆面之事實，況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3.18起訴（參原審卷第3頁起訴狀），上訴人遲於113.8.1本院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始明確表示聲請送鑑定（參本院卷二第77頁筆錄），亦有延滯訴訟之情，是本院認並無鑑定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振嘉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403號
上  訴  人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皓瑜  
訴訟代理人  林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林芸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美容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逸旋律師
受 告知 人  豪情世家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呂維孝（任期112.7.19至113.8.3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5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0年度桃簡字第1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於二審補充略以：
　㈠起訴主張略以：
　　被上訴人為桃園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
　　樓房屋，所在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所有權人，而為豪情世家
　　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並為系爭2樓房屋外
　　牆（下稱系爭外牆）共有人。系爭大樓原有瓦斯管線（下稱
　　地下管線）係位於系爭大樓戶外磁磚及水泥走道下方，然上
　　訴人卻於民國000年00月間，在系爭外牆設置如原審判決附
　　圖編號A-B、B-C、C-D、D-E、E-F、F-G、G-H所示之瓦斯管
　　線（下稱外牆管線、或系爭管線），取代地下管線，未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事先通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
　　系爭外牆，妨害被上訴人對於系爭外牆所有權行使，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
　　系爭管線。並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外牆管線拆除。
　㈡二審補充略以：
　　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6號2樓房屋，其四面外牆全部遭瓦斯
    管線圍繞，其中2樓房屋後方圍繞者係46號這棟樓自己的瓦
    斯管線，但其他三面外牆係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
    管線（即本案請求拆除之系爭外牆管線）圍繞，系爭社區全
    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然當初施設
    外牆管線前，卻完全未通知被上訴人。上訴人所稱：其提出
    之三種管線方案，除現行方案外，其他2種方案較危險及維
    修困難等，僅為其片面之詞。上訴人因系爭外牆管線之設置
    ，居住非常不安，上訴人依法請求拆除，並非權利濫用。
二、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及提起上訴略稱：
　㈠原審答辯略以：系爭地下管線於104.9.1因管線老舊而發生瓦
    斯外洩，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管委會）同意更換管線
    ，已選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始設置外牆管線於系爭外
    牆上，非無權占用系爭外牆。另若拆除外牆管線將影響系爭
    大樓內即桃園市○○區○○○街00號1至12樓住戶使用瓦斯，且將
    外牆管線拆除，重新設置地下管線成本高昂、維修查漏困難
    ，影響公共利益，對造請求拆除外牆管線為權利濫用，並於
    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提起上訴略稱：104.9.1上訴人因接獲消防局通知系爭社區有
    部分瓦斯管線漏氣，當日隨即派員陳昭仁前往緊急關閉瓦斯
    管線開關，同時與社區管理員、總幹事、副主委等商討管線
    遷移路徑，當時討論出以沿著46號1、2樓地板間隔處外牆供
    給48號1至12樓住戶瓦斯之路徑，較為可行且安全，惟仍表
    示須由社區決定，社區管委會於數日後將陳昭仁繪製之管線
    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蓋用社區印章後交還上訴人，其後
    於施工時，社區人員並協同陳昭仁至各電梯張貼施工公告，
    嗣約於104年9月中上旬施工完畢。是系爭外牆管線係經系爭
    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上訴人當初
    施工為期10多天，施工期間停供天然氣、發出聲響、住戶亦
    會經過，被上訴人身為社區住戶不可能諉為不知，系爭外牆
    管線施工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未有住戶表示反對之意思，足
    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再者，本件倘需重新設置管線，
    經上訴人評估有三種方式（本院卷一298頁附表所示），其
    中現行方案即目前之外牆管線，實為最安全且維修最容易之
    方式，被上訴人以安全為由主張應拆除現行管線而更改為其
    他方式，實不足採。且被上訴人因拆除現行管線所獲之利益
    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
    極大，顯屬權利濫用。再者，系爭房屋外牆為該公寓大廈區
    分所有權人所共有，被上訴人請求拆除附於外牆之系爭管線
    ，應屬重大修繕及改良，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行之，本件
    上訴人個人起訴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三、於本件二審程序，本院認系爭社區管委會就本案具有利害關
    係，故將本件訴訟告知該管委會，據其主委具狀說明及陳述
    略以：待本案判決確定後，社區將開會討論如何處理等語。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將系爭2樓
    房屋外牆如附圖所示之系爭瓦斯管線拆除，並依職權准被上
　　訴人得為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廢
    棄。2.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
    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
    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等規定
    ，訴請上訴人拆除攀附圍繞於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之
    系爭管線為有理由等節，本院認定之事實與所採見解均與原
    審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均援用原審之
    判決理由，不再贅述。
　㈡上訴意旨固稱：被上訴人以其個人起訴請求拆除屬於系爭大
    樓共用部分之外牆上之系爭管線，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
    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
    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
    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
    第11條第1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
    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復參酌
    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
    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是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公寓大廈
    的共用部分（如外牆），理論上仍居於共有人之關係，從而
    ，若牽涉到共用部分之侵害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固賦予本
    非權利所有人之管理機關亦有制止及得請求處理之權限，然
    各區分所有人仍可本於民法關於所有權、共有人之物上請求
    權等規定提起訴訟，應屬法理之然。故上訴人指謫本件被上
    訴人之起訴為當事人不適格一節，不足憑採。
　㈢上訴人上訴意旨仍稱：其施設系爭管線，係經社區管委會於
　　上訴人提出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上蓋用社區印章
    ，並於施工時在各電梯張貼公告，故係經社區管委會同意後
    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104年9、10月上訴人施工期間
    停氣數日，住戶理應知悉，被上訴人亦難諉為不知，於施工
    完畢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無住戶表示反對之意，足認已有默
    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查，經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
    陳昭仁（000年0月間擔任上訴人總領班，參與系爭管線之搶
    修與設置）到庭，其固證稱：當時確有取得管委會蓋章之同
    意書等語，然其亦陳明：無法提出當時之管委會同意書、或
    住戶之同意書（參本院卷一第383-393頁筆錄），則其所述
    是否為真，已非無疑。而參酌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之立法意旨略以「為期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工程順利
    進行，爰於第1項規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後，始得通過其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之」，及審酌被上訴
    人所述「系爭瓦斯管線係圍繞於被上訴人2樓房屋之三面外
    牆，且系爭管線係48號1至12樓住戶之管線，尚非被上訴人
    所住46號這棟樓自己的管線，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只
    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等情（管線情形詳原審卷第25
    、27頁相片），是本院認天然氣事業法雖於100.2.1始公布
    施行，然其立法意旨之考量應屬事理及法理所必然，不待法
    律明文規定。且於94年間系爭管線施設當時，固可認系爭社
    區瓦斯管線漏氣因事出突然，有緊急先為暫時性處理之必要
    ，然於緊急狀況解除後，仍應本於考量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
    利益，另為全面性、整體性之規劃設置，不應有特別侵害某
    一住戶權益之情形。故上訴人前揭所辯，均難認有據，不足
    為憑【至證人陳昭仁固證稱：當初施工時，46號2樓住戶陳
    小姐有制止，後來經取得管委會同意書才繼續施作，但之後
    就沒有再遇到陳小姐等語，然此情業據被上訴人陳美容當庭
    否認，而證人亦證稱現已不記得當時該位陳小姐之長相等語
    ，則證人所述該位陳小姐是否即為本案被上訴人，已非無疑
    。況且，縱認其所言真為，則該名「陳小姐」當時既已出面
    明白表示反對施設於46號2樓外牆，足認其已明示反對之意
    思，然上訴人事後卻未得到該名住戶之同意書，即仍逕為施
    設系爭管線，益足認上訴人之施設程序確具有瑕疵，併此敘
    明】。
　㈣至上訴人稱：被上訴人拆除現行系爭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
    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
    顯屬權利濫用等語。惟如前所述，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
    牆，四面中有三面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圍繞
    ，衡諸常情，應認一般人對此情均難以容忍，況依上訴人所
    述：若需拆除系爭外牆管線，拆除前，會先行斷氣，所以應
    無安全上疑慮（參本院卷一第116頁112.4.27筆錄），及參
    照上訴人就本件瓦斯管線路徑所提3種方案之說明附表，所
    需工期分別為2日、14日、2日（卷一298頁），足認系爭瓦
    斯管線如經拆除而另行施設，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停
    供日數至多為14日，並非永久無瓦斯可用，相較權衡被上訴
    人房屋長期以來所受之侵害情節，應認被上訴人並無權利濫
    用之情。
六、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所持見解、理由及判決結果，均核無不
    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
    請就「本案瓦斯管線之設置有無其他施工方案及相關事項」
    送鑑定一事，然按不論前開鑑定之結論為何，均不影響系爭
    管線無權占用系爭牆面之事實，況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3.
    18起訴（參原審卷第3頁起訴狀），上訴人遲於113.8.1本院
    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始明確表示聲請送鑑定（參本院卷二
    第77頁筆錄），亦有延滯訴訟之情，是本院認並無鑑定之必
    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振嘉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403號
上  訴  人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皓瑜  
訴訟代理人  林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林芸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美容  
訴訟代理人  劉德壽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逸旋律師
受 告知 人  豪情世家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呂維孝（任期112.7.19至113.8.3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5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0年度桃簡字第1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於二審補充略以：
　㈠起訴主張略以：
　　被上訴人為桃園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
　　樓房屋，所在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所有權人，而為豪情世家
　　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並為系爭2樓房屋外
　　牆（下稱系爭外牆）共有人。系爭大樓原有瓦斯管線（下稱
　　地下管線）係位於系爭大樓戶外磁磚及水泥走道下方，然上
　　訴人卻於民國000年00月間，在系爭外牆設置如原審判決附
　　圖編號A-B、B-C、C-D、D-E、E-F、F-G、G-H所示之瓦斯管
　　線（下稱外牆管線、或系爭管線），取代地下管線，未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前段事先通知被上訴人，無權占有
　　系爭外牆，妨害被上訴人對於系爭外牆所有權行使，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
　　系爭管線。並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外牆管線拆除。
　㈡二審補充略以：
　　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6號2樓房屋，其四面外牆全部遭瓦斯管線圍繞，其中2樓房屋後方圍繞者係46號這棟樓自己的瓦斯管線，但其他三面外牆係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即本案請求拆除之系爭外牆管線）圍繞，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然當初施設外牆管線前，卻完全未通知被上訴人。上訴人所稱：其提出之三種管線方案，除現行方案外，其他2種方案較危險及維修困難等，僅為其片面之詞。上訴人因系爭外牆管線之設置，居住非常不安，上訴人依法請求拆除，並非權利濫用。
二、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及提起上訴略稱：
　㈠原審答辯略以：系爭地下管線於104.9.1因管線老舊而發生瓦斯外洩，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管委會）同意更換管線，已選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始設置外牆管線於系爭外牆上，非無權占用系爭外牆。另若拆除外牆管線將影響系爭大樓內即桃園市○○區○○○街00號1至12樓住戶使用瓦斯，且將外牆管線拆除，重新設置地下管線成本高昂、維修查漏困難，影響公共利益，對造請求拆除外牆管線為權利濫用，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提起上訴略稱：104.9.1上訴人因接獲消防局通知系爭社區有部分瓦斯管線漏氣，當日隨即派員陳昭仁前往緊急關閉瓦斯管線開關，同時與社區管理員、總幹事、副主委等商討管線遷移路徑，當時討論出以沿著46號1、2樓地板間隔處外牆供給48號1至12樓住戶瓦斯之路徑，較為可行且安全，惟仍表示須由社區決定，社區管委會於數日後將陳昭仁繪製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蓋用社區印章後交還上訴人，其後於施工時，社區人員並協同陳昭仁至各電梯張貼施工公告，嗣約於104年9月中上旬施工完畢。是系爭外牆管線係經系爭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上訴人當初施工為期10多天，施工期間停供天然氣、發出聲響、住戶亦會經過，被上訴人身為社區住戶不可能諉為不知，系爭外牆管線施工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未有住戶表示反對之意思，足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再者，本件倘需重新設置管線，經上訴人評估有三種方式（本院卷一298頁附表所示），其中現行方案即目前之外牆管線，實為最安全且維修最容易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安全為由主張應拆除現行管線而更改為其他方式，實不足採。且被上訴人因拆除現行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顯屬權利濫用。再者，系爭房屋外牆為該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所共有，被上訴人請求拆除附於外牆之系爭管線，應屬重大修繕及改良，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行之，本件上訴人個人起訴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三、於本件二審程序，本院認系爭社區管委會就本案具有利害關係，故將本件訴訟告知該管委會，據其主委具狀說明及陳述略以：待本案判決確定後，社區將開會討論如何處理等語。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將系爭2樓房屋外牆如附圖所示之系爭瓦斯管線拆除，並依職權准被上
　　訴人得為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
    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
    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等規定，訴請上訴人拆除攀附圍繞於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之系爭管線為有理由等節，本院認定之事實與所採見解均與原審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均援用原審之判決理由，不再贅述。
　㈡上訴意旨固稱：被上訴人以其個人起訴請求拆除屬於系爭大樓共用部分之外牆上之系爭管線，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第11條第1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復參酌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是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公寓大廈的共用部分（如外牆），理論上仍居於共有人之關係，從而，若牽涉到共用部分之侵害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固賦予本非權利所有人之管理機關亦有制止及得請求處理之權限，然各區分所有人仍可本於民法關於所有權、共有人之物上請求權等規定提起訴訟，應屬法理之然。故上訴人指謫本件被上訴人之起訴為當事人不適格一節，不足憑採。
　㈢上訴人上訴意旨仍稱：其施設系爭管線，係經社區管委會於
　　上訴人提出之管線遷移圖、管線遷移同意書上蓋用社區印章，並於施工時在各電梯張貼公告，故係經社區管委會同意後而為施工，應屬有權占用；且104年9、10月上訴人施工期間停氣數日，住戶理應知悉，被上訴人亦難諉為不知，於施工完畢後長達4年半期間均無住戶表示反對之意，足認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查，經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陳昭仁（000年0月間擔任上訴人總領班，參與系爭管線之搶修與設置）到庭，其固證稱：當時確有取得管委會蓋章之同意書等語，然其亦陳明：無法提出當時之管委會同意書、或住戶之同意書（參本院卷一第383-393頁筆錄），則其所述是否為真，已非無疑。而參酌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略以「為期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工程順利進行，爰於第1項規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後，始得通過其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之」，及審酌被上訴人所述「系爭瓦斯管線係圍繞於被上訴人2樓房屋之三面外牆，且系爭管線係48號1至12樓住戶之管線，尚非被上訴人所住46號這棟樓自己的管線，系爭社區全部有300多戶，只有被上訴人房屋遭如此對待」等情（管線情形詳原審卷第25、27頁相片），是本院認天然氣事業法雖於100.2.1始公布施行，然其立法意旨之考量應屬事理及法理所必然，不待法律明文規定。且於94年間系爭管線施設當時，固可認系爭社區瓦斯管線漏氣因事出突然，有緊急先為暫時性處理之必要，然於緊急狀況解除後，仍應本於考量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利益，另為全面性、整體性之規劃設置，不應有特別侵害某一住戶權益之情形。故上訴人前揭所辯，均難認有據，不足為憑【至證人陳昭仁固證稱：當初施工時，46號2樓住戶陳小姐有制止，後來經取得管委會同意書才繼續施作，但之後就沒有再遇到陳小姐等語，然此情業據被上訴人陳美容當庭否認，而證人亦證稱現已不記得當時該位陳小姐之長相等語，則證人所述該位陳小姐是否即為本案被上訴人，已非無疑。況且，縱認其所言真為，則該名「陳小姐」當時既已出面明白表示反對施設於46號2樓外牆，足認其已明示反對之意思，然上訴人事後卻未得到該名住戶之同意書，即仍逕為施設系爭管線，益足認上訴人之施設程序確具有瑕疵，併此敘明】。
　㈣至上訴人稱：被上訴人拆除現行系爭管線所獲之利益極小，卻將影響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供氣，造成損害極大，顯屬權利濫用等語。惟如前所述，被上訴人系爭2樓房屋外牆，四面中有三面遭隔壁48號1至12樓住戶之瓦斯管線圍繞，衡諸常情，應認一般人對此情均難以容忍，況依上訴人所述：若需拆除系爭外牆管線，拆除前，會先行斷氣，所以應無安全上疑慮（參本院卷一第116頁112.4.27筆錄），及參照上訴人就本件瓦斯管線路徑所提3種方案之說明附表，所需工期分別為2日、14日、2日（卷一298頁），足認系爭瓦斯管線如經拆除而另行施設，48號1至12樓住戶之天然氣停供日數至多為14日，並非永久無瓦斯可用，相較權衡被上訴人房屋長期以來所受之侵害情節，應認被上訴人並無權利濫用之情。
六、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所持見解、理由及判決結果，均核無不
    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請就「本案瓦斯管線之設置有無其他施工方案及相關事項」送鑑定一事，然按不論前開鑑定之結論為何，均不影響系爭管線無權占用系爭牆面之事實，況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3.18起訴（參原審卷第3頁起訴狀），上訴人遲於113.8.1本院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始明確表示聲請送鑑定（參本院卷二第77頁筆錄），亦有延滯訴訟之情，是本院認並無鑑定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振嘉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